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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量內生化逃稅的稅制動態評分 
Dynamic Scoring with Endogenous Tax Evasion 

                                                                        
2.1 緒論 

不管基於何種目的，不管用何種方式，減稅政策時常出現於世界各國。而經

濟學家除了關心政策的有效性之外，政府的減稅措施是否能夠因擴大稅基進而自

動平衡稅收?這也是經濟學家欲探討的議題。若答案是否定的，減稅擴大稅基以

抵消稅收的損失又能達到何種程度？這些問題受到如美國財政機構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以及國會租稅聯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JCT))的關注，其主要研究在於「評分」(scoring)稅制改變下所需之預算

成本多寡。JCT在假設稅制的改變將不會影響總體經濟的變數如勞動供給、投資

和國民生產毛額的情況下，加以估計規劃稅的水準。這種方法被稱做「靜態評分」

(static scoring)，意謂著減稅措施將不會改變任何人現在所做的行為。相反地，所

謂的「動態評分」(dynamic scoring)則是增加考慮總體回饋效果，對於租稅變動

所產生的反應能提供更完整的樣貌。更明確地說，動態評分進一步考慮因減稅所

產生經濟行為的改變。舉例來說，減稅或是政府對基礎設施投資能夠刺激經濟成

長，因此，透過稅基的擴大，將會降低原先所估算的稅收損失或成本損失。此種

分析將提供立法者制訂因應稅收變動效果的法律，或是說服國會採取更合理經濟

政策。1 

近年來，官方的財政評分者(JCT, 1997, 2003 and CBO, 2002, 2003)以及學術的

研究(Diamond and Moomau, 2003, Mankiw and Weinzierl, 2006, Trabandt and 

Uhlig, 2006, Leeper and Yang, 2008)紛紛地對於「動態評分」投入更多的關注與研

究分析。然而，他們研究的結果卻是沒有定論的。諸如 JCT (1997, 2003)及 CBO 

(2002, 2003)發現，減稅並不會產生足夠的經濟成長得以回饋抵銷其減稅的成

本；例如，布希政府的減稅政策獲得的回饋結果不到其成本的 10%。如此，將減

                                                       
1 這些有助於動態評分的評論指出，當忽略了總體經濟影響的效果，亦即若依目前經濟體系的計算評分所

形成的估計，當然是不正確，因為每一個財政政策，至少都會產生一些對於總體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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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在總體經濟上的回饋效果一併計算的成本估算結果，與傳統研究將此種回饋影

響忽略的成本估算結果是非常接近的。同樣地，藉由對其他財政工具的反應，

Leeper 及 Yang(2008)發現，「靜態評分」的稅收衝擊並不一定大於「動態評分」

下的稅收損失。相反地，Mankiw and Weinzierl(2006)模型設定，政府當期平衡預

算會以定額移轉性支付融通，並使用美國資料進行模型的校准(calibration)，而推

論資本(勞動)稅率的永久調降可以有擴大稅基的效果，且足以補償 53%(17%)的

稅收損失的效果。Diamond and Moomau(2003)發現不同類型的模型架構與行為假

設對於評分結果有很大的影響，一般來說，如前 CBO 局長 Rudolph Penner 所強

調，減稅的動態評分結果會深受到回饋結果的方式與發生時間之影響。  

一個自然而然產生的重要問題是，所得稅率的降低可能會造成行為的改變，

例如逃 (避)稅，這將會嚴重影響減稅動態評分的結果。因此，本文主要的研究

目標在於，分析行為改變所造成的動態評分改變。在早期的文獻中，Peacock and 

Shaw (1982)曾使用兩部門的模型(消費及自發性支出部門)來分析逃稅行為對稅

收的影響。藉由對 OECD 會員國的研究，Sennoga(2006)發現每增加 1%的逃稅金

額就會減少整體稅賦對 GDP 貢獻 1.35%。類似地，Alm et al.(2004)及 Teera(2002)

亦得到逃稅行為與總稅收占 GDP 比例之間存在反向關係的結論。基於這些既存

文獻的實證結果，在本文中將發展出一個伴隨逃稅行為扭曲下的動態隨機一般均

衡模型(DSGE Model)，並將其運用於動態評分分析。於直覺上的邏輯是，稅率

的降低將鼓勵代理人更誠實地申報所得。這一方面將直接增加政府的稅入。另一

方面，也由於代理人減少將資源用於逃稅這種不具生產力的行為上，故加強了其

在總體經濟上的回饋效果，進而對稅收產生正面的影響。因此，減稅可以帶來相

對的回饋效果。  

傳統討論稅收評分(scoring)的模型中最大的缺點，在於其中使用任意設定(ad 

hoc)方程式，忽略考量個人最適化行為與行為的決策過程。因此，近期文獻均開

始運用個體基礎(micro-foundation)的分析方法。近年來，總體經濟分析中已普遍

採用的動態一般均衡(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DGE)模型，即為一個可能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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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途徑。其主要的觀點為所有個體(agent)均採取理性的行為，且會根據目前與預

期未來的情況，持續地做出各項符合最適化(optimization)準則的行為決策。 

近幾年來，許多文獻陸續對 DGE 模型中外生變數的波動過程作部分修正，

當其更進一步地，在採用間斷變數(discrete variables)的 DGE 模型中，加入考量

一項以上的隨機擾動(disturbance)，這即是所謂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模型。亦即在經濟模型設定中，考量結構參

數的隨機變動特性，以及實質與名目的摩擦性(例如技術波動)，而發展為 DSGE

模型(Kim, 2000)。此 DSGE 模型之所以被廣泛應用，在於此模型能明確闡述模型

之目標函數與限制條件，並且還能將結構變數的隨機波動與其他的摩擦性，考量

於模型的設定中。代理人最適化的行為將建構於極大化預期效用的基礎上，其不

僅可運用於分析政策變化的效果(如減稅)，所獲致的結果也較易於與實際數據互

作比較。 

DSGE 模型的使用始於 Lucas (1975)、Kydland and Prescott (1982)以及 Long 

and Plosser (1983)等人的文章，其建立一個在完全競爭市場中，理性決策者參與

的一般均衡模型。誠如 Teo(2008)的文章指出，相對於傳統總體經濟理論，DSGE

模型有兩項特點：第一，所有個體均理性地根據最適化行為進行決策，可以在事

前理性預期政府的政策與考量的法則，故不致引發 Lucas 批判(Lucas critique)的

疑慮；第二，近年的實證文獻甚至指出，在透過樣本外預測(out-of-sample forecast, 

OOS)的檢測程序下，採用結構式(structure-form)的 DSGE 模型在預測成效上，甚

至優於採用縮減式(reduced-form)估計的 VAR 時間序列模型。因此，許多重要國

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金會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歐洲央行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等在進行經濟預測與政策評估時，也常使用 DSGE

作為建立模型及分析的工具。以我們所知，既有文獻雖然已有眾多研究探討存在

逃稅行為下的減稅政策效果，但大部分文獻仍侷限於理論而缺乏考量政策(減

稅、查緝)的不可預測性以及實證模擬分析，關於逃稅與減稅政策隨機波動的動

態關係之研究卻相當少。因此，本文嘗試提出一個考量私部門逃稅的總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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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一步利用 DSGE 模型對於減稅政策進行實證模擬分析。 

本文除緒論外，其他架構如下：在第二節中，我們架構一個考量逃稅的一般

均衡模型，運用此模型進行一般均衡分析。接著，我們將求解方式與變數設定放

在第三節說明。在第四節中，以動態評分的觀點，提出於減稅政策之下，政策的

回饋效果以及其對於消費、投資與勞動等變數的影響，並進一步探討不同減稅政

策對於經濟體系的影響。最後，本文主要的結論將整理在第五節中。 

 

2.2 模型架構 

考慮一個由家計部門與廠商所組成的經濟體系。其中有連續、相同且永遠存

在的家計單位，為了簡化模型在此不考慮人口成長。在經濟體系中亦存在有一連

續的代表性廠商，且家計單位持有其股份。因此，我們將此描述為經濟體系由代

表性家計-生產者(household-producer)與政府所組成的世界。在本文模型中因考量

逃稅行為，因此政府除了支應移轉性支付及政府採購支出與債券利息之支付，並

根據 Chen(2003)設定，假設政府還需支付為了查獲逃稅所支出的成本總額，以徵

收資本所得稅及勞動所得稅融通。假設家計-生產者擁有所有合理預期的資訊，

且他們亦了解政府用以管理財政的法規，並在政府債務擴大的時點，能夠預期未

來有相對的彌補政策。在此模型中的預算支付是指跨期的政府預算限制條件不論

在事前或事後都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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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持有政府的債券

2.2.1 家計-生產者 

代理人透過選擇消費 、資本 、勞動時間 、誠實申報之所得比例 ，tC tK tL tV

tB ，在給定預算限制式之下追求最大的終身期望效用： 

1 1

0
1 (1 ) 1  

1 1
t t t

t o

C Lmax E
σ θ

β χ
σ θ

− −∞

=

⎡ ⎤− − −
+⎢ ⎥− −⎣

∑  
⎦

，      (1) 

= 。(2) 1 1 1 1. .  (1 ) (1 ) (1 ) 0KE L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s t K WL d K B R C K Bτ ρ τ− − − −− + − + − + +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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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在時點 t，家計單位資訊集合的預期條件。tE χ 為消費-勞動權數，β

為折現率， 是資本折舊率，d tΦ 為正值時表示定額移轉性支付(負值時則為定額

稅賦)，而 L
tτ 為勞動所得稅率。在第 期代表性個人的所得來源，如(2)式所示，t

是由資本所得 1t tKρ − ( tρ 為稅前資本毛報酬率)、勞動所得 為工資率)t t (W L tW 、以

及來自持有前期政府債券的利息所得( 1tR − 為在 1t − 時點之政府債券利率)所組

成。 

由於薪資所得稅大多採取預先扣除(withholding)的制度，雇主會將勞工的薪

資資料呈報給稅收課徵機關。同時對於廠商而言 ，會自動控制其

成本的申報(亦包含工資成本)。換句話說，勞工的逃稅對其雇主利潤是有害的。

在此雙重檢查機制下，勞工的薪資所得稅的逃稅比例是相對低的。且根據 Slemrod 

and Yitzhaki(2000)文中提及，1998 年美國國稅局的 Tax Compliance Measurem

的勞工薪資是誠實申報的。但與其截然不同地，自我雇用

41.4%是誠實申報的。因此，為了更符合現實

 

，為了減少稅賦

ent 

Program 估算有 99.5%

(資本持有人或股東)的報酬卻僅有

情況，在本文的設定中，將專注討論資本報酬逃稅所影響的動態評分。

假設 K
tτ 為政府設定之資本所得稅率。依循 Chen(2003)的設定，在考量代理人

資本所得 逃稅行為下，我們以的 KE
tτ 表示逃稅選擇下的預期資本所得稅率。若代

理人決定逃稅，且僅誠實申報其部份的資本所得比例 tV ， [0,1]tV ∈ ，此代理人將

冒著被查緝的風險，其機率表示為 tp 。此外，依據 er and 

及 ， ；包括

Cowell(1990), Crem

逃稅行為將牽涉到非法成本Gahvari(1993, 1999), Chang and Lai(2004)

雇用會計師及律師來逃避稅賦，或是對財稅官員及司法人員進行賄賂等其他隱暪

非法活動之經濟成本。我們採取符合直覺的設定，令交易成本與被隱暪的資本所

得有關，在不失一般化的情況下，為了簡化起見，可以將家計-生產者的逃稅成

本 Z 表示成 2(1 ) 1t t tZ z V Kρ −= − (其中， z 為一常數成本變數)。在此背景下，對一

) (1個可能的逃稅者來說，存在(事前 兩種可能狀態。首先，有 p− )的機率是其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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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行為沒有被查獲，則代理人資本所得為 1(1 )K
t t t tV Kτ ρ −− 。第二，有 p 的機率逃

稅行為會被發現，將遭受罰款，且處罰率為 ( 1)f >

1 (1 ) (1 )K K
t t t t t tK V f Vρ τ τ− ⎡ ⎤− − −⎣ ⎦。因此，考量逃稅行為的交易成本下，我們可以輕

易地得到代表性家計-生產者的預期資本所得為： 

，其所得將成為

{ }2 2
1

1

(1 ) (1 ) (1 )t t t t t t t

t t t t

KE

p V z V f V Kτ τ ρ −

−

⎤ ⎡ ⎤+ − − − − −⎦ ⎣ ⎦
2

1

(1 ) (1 ) (1 )

      (1 ) (1 )

      (1 )

t t t

t t t

t t t

p V z V

V z V

K

τ

τ ρ −

⎡− − − −⎣

= − − −

= −

(1 )

K K K

K Kfp Vτ τ⎡ ⎤− −⎣ ⎦ Kρ ， (3) 

根據上式，我們可以定義預期資本所得稅率或有效資本所得稅率 KE
tτ 為：

t

 

      (4) 

動 期資

函數

2(1 )KE K
t t t tV z Vτ τ= + −

本 1tK − ，且生產技術為 Cobb-Douglas

1Y A L K

(1 )K
tfp Vτ+ − t 。 

 此外，假設生產者當期生產Y ，會使用兩種生產要素：當期勞 L 與前t

，可以表示成： 

t t t t
α α−= ， 

其中， tA

           (

t

5) 

為描述技術的變數。綜合以上所述，並給定 λ 為共狀態變數(co-state 

varible)，家計-

債券與誠實申報比

σ

生產者在極大化效用下，選擇消費、勞動、持有資本數量、持有

率的一階條件整理如下： 

t tC λ− = ，             (6) 

L WL )1()1( τλχ θ −=− − ，         (7) tttt

1 1[(1 )KE
t t t tλ β λ τ ρ+ +− + −

1 0t t t tE R

1 (1 )] 0tE d+ + − = ，       (8) 

λ β λ +− + = 。 

2 (1 )

          (9) 

K K
t t tz V fpτ τ= − + ，

同時，給定生產技術如(5)

量的一階條件為: 

 

式，家計-生產

         (10) 

者在極大化利潤下，選擇資本與勞動數

ttt LYW /)1( α−=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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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 t tY Kρ α −= 。  

值得注意的是，與既存有關討論減稅政策與動態評分的文獻不同，在本文中

增加考量內生化的逃稅抉擇。其均衡式如(10)式所示。我們將有關逃稅或誠實申

報比例的特性整理如命題 1: 

命題 1 個人誠實申報比例會受到資本稅率

          (12) 

K
tτ 、處罰率 f 、查獲機率(執法強度) 

p 與逃稅成本參數 的影響。其中，當資本稅率降低或是處罰率、查獲機率與逃

稅成本上升時，誠實申報比例將會增加，亦即逃稅會減少。

證明：在當期稅率為

z

 

K
tτ 水準下，根據(10)式，我們可以得到申報資本所得的最適

比例為 1 (1 2 )(

21 
 

1) K
t tV z fp 1 0fp − <τ= + − 。在給定一般化設定 ，其比較靜態分析為

(1 2 ) 0K
t tdf z pτ= > 、dV (1 2 ) 0K

t tdV dp z fτ= > 、
2(1 2 )( 1) 0K

t tdV dz z fp τ= − − >

以及 (1 2 )( 1) 0KdV d z fpτ = − < 。換句話說，當法律環境越嚴t t 格或是逃稅所需成

 

2.2.2 政府 

實地，政府還

以透過發行公債的方式平衡預算。本文依循 Leeper and Yang(2008)的設定，將

預算限制式表示如下： 

本上升，都會降低逃稅意願，使得誠實申報比例上升；反之，若資本稅率提高，

將使得逃稅的收益提高，因此逃稅會增加，誠實申報比例下降。 

有關政府的財政工具運用的討論，在 Mankiw and Weinzierl(2006)文章中，假

設政府透過定額的移轉支出項來調整其政府財政預算的失衡。而 Leeper and 

Yang(2008)更進一步設定，政府除透過移轉性支出之外，更符合現

可

每一時點的政府

1 1 1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1 )]L K
tB G R B p Y W L V fp V Kη τ τ ρ− − −= + + − − + − +Φ 。  (13) 

由上式可以看出，政府為了支應移轉性支付 tΦ 及政府採購支出 與債券利息之

支付

tG

1 1t tR B− − ，並根據Chen(2003)設定，假設政府為了查獲逃稅所支出的成本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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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tpYη ，需以徵收資本所得稅[ (1V fp 1)] K
t t t tV Kτ ρ+ − t− 及勞動所得稅 融通。

因此，我們可以定義政府稅收為

L
t t tW Lτ

Kτ ρ 。11 )]t t t tp V K −−[ (L
t t t t tT W L V fτ= + + 2平均而言，

代表性家計-廠商所面對的查獲機率亦等於整體經濟體系的查獲比例，因此有

1 p− 比 未被查獲下，須繳交稅金 1
K

t t t tV Kτ ρ例在 − ；另外，有 p 比例的人被查獲後

須繳納罰金。據此，將不同狀態下的所得加總，可以得到代理人的預期所得為

1 1t t t t t t t t− −

1t t t t−

(1 )K Kf V Kτ ρ+ −

會等於社會的平均查獲比例。因此，政府所徵

1 )] Kp V Kτ ρ+ − 。 

經濟體系中，

與債券的終端條件(transversa

(forward solution)

V Kτ ρ

[ (tV f

間順向求解

。

以及資本

l 並沿著時

 

 亦即，就平均而言，

任何時點的均衡必滿足家計-

ity condition)均成立。同

代理人面對的逃稅查獲機率

，

式，

收的資本所得稅收可表示為

生產者的一階均衡條件

時，根據(13)

，我們可以推得政府部門的跨期預算限制式如下：

{ }S η 。

iscoun

,
1

t t t j
j=

= Ζ∑

,t t j+

= ( α τ+ −1 ) [ (1t j t t t tS Vα τ+ + + −

用以表示隨著時間成長調整的隨機折現變數

)] j t j t jfp V + + +− − −

(stochastic d

]S p  (14) 

t factor)

B L K GB ∞
Φt

tY

其中，Ζ

且 1 1
, 0 1t t j i t i t i t i

j R Y Y+ = + + + +Ζ ≡ Π ，根據上式，我們可以求得最適政府債券占產出比例

BS 。3 

− −

t

必須說明的是， 並且為政府

財政預算惡化且債務增加時

 Leeper 及 Yang(2008)

tY ， 15a) 

                                                      

本文中的財政工具均以債務-

，

，財政法則可以如下表示：

           (

產出比例進行測量

會採取明確的財政措施以改善預算負債情

 

，

負債狀態之函數。此處採用之原則是設計用以捕捉財政缺口填補政策操作之抽象

概念：當

形。依據

B /t tS B=

 
2  與傳統評分文章設定不同，當存在查獲機率下，在本文中總稅收包含被查獲的罰金。但此設定不影響最

終的模擬結果。 
3 詳細說明請見 Leeper and Yang(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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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15c) 

/S YΦ = Φ ，            (15b) 

t

t t

/G
t tS G Y=

ln( )K
1ln( )K K B B

t q Sτ τ = t S− ，         (16a) 

1ln( )t S− ，         (16b) ln( )L L L B B
t q Sτ τ =

1ln( )tS S− ，         (16c) ln( ) B B
tS S qΦ Φ Φ=

1ln( ) ln( )G G G B B
t tS S q S S−= 。

其中，沒有時間下標之變數表示在穩定狀態下的均衡值

分別為政府債券、移轉性支出與政府支出占產出比例。本文依循

Yang(2008) 的 觀 點 ， 在 財 政 法 則 (16a)-(16d) 式 中 ， 我 們 設 定 變 數 群

為財政調整變

抑或是移轉性支出占產出比例將會下降以維持財政的平衡

來說，若政府債券的增加以調整移轉性支出占產出比例來融通，則

 

 

 動態均衡

式(2)下，極大化

並且

定政府財政法則(15a)-(15c)與(16a)-(16d)式，以及滿足政府預算限制式(13)。有鑑

於此，我們將均衡描述為所有內生變數

         (16d) 

。我們定義 、S 與BS

中，有一項必不為零。舉例

Φ

Leeper

產

qΦ <

GS

及

比

0且

 , , ,iq i K L G∀ = Φ

例將會減少，

0K L Gq q q= = = 。

數。當政府債券占產出比例提高超過穩定狀態的

初始值，根據(13)式可以得知，其中一項稅率將會提高，或是政府支出占 出

。為了討

論每一種財政工具的影響，在變數 , , ,

2.3  

家計-生產者在滿足其預算限制 其效用函數(1)之下對消費與

勞動時間的抉擇。同時，透過選擇勞動與資本的使用，以追求利潤極大。 給

iq i K L G∀ = Φ

0{ , , , , , , , , , , }KE
tC K L Y I V R W B τ ρ ∞
= 在各期滿

下 式足以 各 ： 

(1 ) (1 )t t t tL C Wχ τ− = − ，         (17) Lθ 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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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 t t t 0C E C Rσ σβ− −
+− + = ，          (18) 

1 1(1 ) (1 )KE
t t tR dτ ρ+ += − + − ，          (19) 

tL(1 ) /t tW Yα= − ，           (11) 

t 1/t tY Kρ α −= ，            (12) 

1(1 )t t tI K d K −= − − ，           (20) 

1 1t t t tB G R B pη− −= + + 1[ (1 )]L K
t t t t t t t t t tY W L V fp V Kτ τ ρ −− − + − +Φ ，  (13) 

2[1 (1 ) ]t tz V p Y Cα η− − − − 0t t tI G− − = ，       (21) 

2 (1 )K K
tfpt tz Vτ τ ，          (10) = − +

2(1 ) (1 )K
t t tV fp Vτ− + − 。       (4) KE K

t t tV zτ τ= +

其中， 1(1 )t t tI K d K= − − − 為投資淨額。 

根據以上諸式，在 DSGE 模型中，代理人理性預期的競爭均衡定義為包含

家計-生產者的決策變數{ } 0
,  ,  ,  t t t t t

C L K B ∞

=
、價格變數{ } 0

,  ,  t t t t
W Rρ ∞

=
、政府政策變

數{ }
0
，以及考量逃稅的變數,  G ,  ,  , L K

t t t t t t
B τ τ

∞

=
Φ { }

0

KE
t t t
τ,  V

∞

=
。給定資本與債券的

初始值 1K− 與 1B−

商品、資本、

件(transversalit

制式以及政策法則均滿足

時，財政調整變數 iq i

，每一期必滿足家計-

勞動與債券市場均結清，不

y c

( , , ,K L G∀ = Φ )的範圍。

生產者的極大化問題之最適條件，同時，

對政府部門而言

式。本文的分析將著重於存在理性預期均衡

存在超額需求或供給，並且資本與債券

的終端條 ondition)均成立。此外 ，政府預算限

 

 

.1 穩定狀態均衡 

，

(8a)-(8d)

2.3

給定經濟體系中的特徵值{ }, , , , , , , , , , , , ,G K Ld S S z f pα β σ θ χ τ τ ηΦ ，我們利用

以下諸式，可以求得在穩定狀態下的內生變數的均衡值(steady-state value)，定義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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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C , K , L , V , Y , R , W , I , B , G , BS , KEτ ： 

β1=R ，             (22) 

(1 ) (1 )LL Cθ σχ τ− −− = − W ，         (23) 

1 (1 )(1 ) / (1 )KE Y K dβ τ α= − − + − ，        (24) 

LYW /)1( α−= ，           (25) 

I dK= ， 26)             (

(1 ) (1 ) [ (1L KR )]B G pY Y V fp Y S Yη α τ α τ− = + − − − + − +    (27) V Φ

2[1 (1 ) ] 0z V p Y C I Gα η− − − − − − = ，       (28) 

YBS B /= ，            (29) 

GG S Y= ，             (30) 

(1 1 ) (1 ) [ (1 )] KV fp VG B LS S S pβ η αΦ= − − − + − τ α τ+ + − ，   (31) 

2(1 ) (1 )KE K KV z V fp Vτ τ τ= + − + − ，        (32) 

0)1(2 =−−− KK pfVz ττ 。         (33) 

 

2.3.2 求解方法與變數設定 

一般的比較靜態分析方法在動態

Sims(2002)對於動態過程的求解方式

(log-linearized)的均衡方程式，藉此分析變數在均衡路徑的百分比變動。進而，

我們將推導模型的一階條件方程式(system of equation)以求取各變數的恆定狀態

解 (steady state solution) ，並藉由對一階條件方程式作線性對數化 (log- 

linearization)，得出線型聯立差分方程

(parameter calibrated)等程序。4

如同前述，為簡化分析起見，在此忽略人口成長。在經濟體系的穩定狀態

出具有固定的成 ， ，消費占產出比例、投資占產出比例與債券

          

過程並無法求解，因此本文將依循

，在穩定狀態成長路徑的附近取對數-線性化

型態的模型結構式，以便進行變數校准

 

下，產 長率 相同的

                                             
4 對數轉換的結構式請詳見附註 1 中的(A1)-(A2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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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府稅收與財政工具的影響，我們構築一個基

礎的經

占產出比例均具有固定的成長率。在本文中，我們檢驗恆常性的減稅政策，若考

慮的減稅水準相當小(稅率從初始穩定狀態的水準減少 1%)，使用對數線性化轉

換將可以瞭解，當均衡偏離原穩定狀態時一階近似值的特性。 

更進一步地，透過模型的數值分析可以獲得政策內涵與衝擊反應，並且給

予量化證據，這有助於幫助我們判定質化效果，以及提供了經濟直覺觀點。在本

文中，為了討論考量逃稅行為對

濟環境，本文依循 Leeper and Yang(2008)對於經濟體系基準參數的設定，

以及Chen(2003)對於逃稅相關的變數設定，使用變數的基準數值(benchmark value)

以及一些變數在恆常性減稅前的穩定狀態值初始值整理如表 1 所示。從生產面來

看，如同一般總體文獻上的設定，資本使用比例α 約為 1/3，在本文中設定為

0.36。同時，勞動的效率生產彈性為 0.64，此數值如同 Turnovsky(2000)的設定。

就需求面而言，為簡化起見，在此設定消費與休閒的跨時替代彈性之倒數σ 與θ

為 1，亦即反映了較平滑的跨時消費選擇。有關資本所得稅與勞動所得稅在模型

中基本值的選擇，同於 Jones(2002)與 Yang(2005)的設定，亦即資本稅率與勞動

稅率分別為 35%與 25%。此外，對於逃稅相關參數的選擇，本文採用 Fullerton and 

Karayannis(1994)以及 Chen(2003)的設定，查獲機率為與處罰率分別為 0.089 與

1.5。 

我們透過調整消費-休閒的偏好權數 χ、生產技術參數 A、政府支出佔產出

比例 GS 與個人逃稅成本 z ，藉以進行模型校准。因此，隱含在穩定狀態下，經

濟體系經模型校准後的變數設定，用於休閒的時間比例大約為 0.77(工作時間比

例為 0.23)，消費—產出比為 0.635。並且在減稅前的政府債券占產出比例為

0.376，此一比例與 2005 年美國民眾平均所持有的公債額度大致符合。此外，根

據Andreoni et al.(1998)、Slemrod and Yitzhaki(2002)以及Dhami and al-Nowaihi 

(2007)等人的觀點，當逃稅存在正的預期利潤，實證資料顯示大約有 30%的逃稅

比例(誠實申報比例約為 70%)。 
                                                       

大約為 0.77，而且消費—產出比一般為 0.63。 5在 Turnovsky(2000)的文章中提及，個人休閒的時間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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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計-生產者選擇資本所得逃稅下，資本與勞動

所得稅

稅政策 

為了顯示政府融通法則對於減稅政策的效果扮演一個決定性的角色，不同的

方式對於稅基擴大 及 的回饋有著不同的樣貌。並且進一步地，我們將

逃稅的行為納入考量。首先，跟隨 Mankiw 及 Weinzierl(2006)及 Leeper 及 Yang 

(2008)的步驟，我們檢驗政府採取定額移轉性支付融通的減稅政策。有關移轉性

支付占所得比例的政策法則，運行如(16c)式，亦即當政府財政存在赤字，家計

部門會預期未來移轉性支出將減少。當資本所得減稅時，如表 2 所示，在基本架

；相同地，當勞動所得減稅時，財政調整參

。 

如圖 1 所示，資本減稅的動態效果以實線表示，而勞動減稅的效果則以虛線

表示，其中圖形橫軸表示時間(0-100 期)，並且由上至下由左至右的圖形分別表

示消費、投資、勞動、產出、移轉性支出、稅收、(家計-生產者)預期資本稅率以

由於本文特別強調因逃稅行為所衍生的動態效果，並且為了更符合實際現

象，在此設定逃稅項目為資本所得稅。並且，為了得到加入考量逃稅行為的比較

結果，本文中採用Leeper and Yang(2008)的基本設定；當資本以及勞動所得稅率

減少 1%時，經濟體系移動至新穩定狀態，此時的政府債券占產出比例會變成

0.4426，在此兩種情況下，變數 , ,iq i L G∀ = Φ 的基準設定如表 2 所示。 

 

2.4 減稅政策的動態衝擊效果 

在本節中，我們將顯示考量

的減稅政策所造成的動態衝擊效果，以及政府為了因應減稅，不同的財政

融通方式(亦即增加其他稅的稅率、減少移轉性支付或是減少政府支出的方式)對

於經濟體系所造成的動態影響。 

 

2.4.1 以移轉性支付融通的減

融通 以 稅收

構下的財政調整參數為 0.341qΦ = −

數為 0.371qΦ = −

                                                       
6根據 1947-2005 年的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戰後私部門持有聯邦債券佔 GDP 比例平均值為

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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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結果 1  如圖 1 實線所示，在考量逃稅的行為後，當政府採用移轉性支付融

通的減稅政策，若資本減稅 1%，消費短期會先減少，長期則會因為資本累積造

成產出增加而持續上升，而投資與勞動數量則在長短期均會增加，且短期擴張幅

度超過長期。

說明 根據圖 ，資本稅的減稅政策會造成兩種效果，首先是價格效果，因為投

資的機會成本下降，理性的代理人會選擇增加投資，並減少消費支出，同時根據

生產函數 式，資本與勞動具生產上的互補性，因此經濟體系的勞動數量將增

加，並進一步推動產出增加。另外一方面，減稅會造成因稅後所得增加所產生的

財富效果， 。由於資本的累積需要時間，故在短

期間價格效果較大，因此，在減稅政策的效果為：消費下降，同時投資、勞動與

產出會上升 在長期時，首先，因為投資增加，亦即資本隨著時間會逐漸累積，

長期的所得 稅基 將會上升， 。並且，採

行減少移轉性支付的融通方式，如同課徵一個定額稅，會產生負向的財富效果減

緩消費與投資擴張的幅度。綜合來說，資本減稅的長期效果將帶來消費、投資、

勞動的擴張。對投資而言，在短期不論是價格效果或是財富效果都是正向的推升

效果，相對之下，在長期因為負向財富效果使得資本累積所增加幅度較小。

 

模擬結果 如圖 虛線所示，當政府採用移轉性支付的融通方式，若勞動恆常

性減稅 ，對消費、投資、勞動數量與產出均有擴張的效果。

說明 當勞動稅率降低，亦會出現兩種效果；首先，由於休閒的機會成本增加，

代理人將會減少休閒而增加勞動，此為價格效果。另一方面，減稅使得實質所得

及誠實申報比率在減稅之後的變動率。當政府採用定額移轉性支付來融通財政失

衡，並給定基準數值與政府財政法則分別如表 1 與表 2。根據模擬結果，我們將

採用移轉性支付融通的資本與勞動減稅政策所造成的動態效果整理分別整理為

模擬結果 1-3，同時，減稅政策對於稅收的回饋效果整理為模擬結果 4。 

 

 

 1

(5)

使得消費與投資的支出均會增加

。

( ) 而所得上升又會進一步帶動消費的增加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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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長期對於產出的擴張效果具有較大的效果。 

的減稅，則會

成逃稅的減少(誠實申報比例的

增加，將產生休閒與消費均增加的財富效果，同時因休閒增加，勞動將會減少。

由於在短期間價格效果較大，因此，勞動將會增加。長期下，同時因為資本與勞

動具生產上的互補性，所以資本與投資也會隨之增加。 

 

模擬結果 3  以移轉性支付的融通方式下，勞動減稅在短期較有效；而資本減

在

說明  從圖 1 產出部分可以得知，減稅政策對於產出的影響，就短期而言，勞動

的減稅對於產出具有較強烈的直接擴張效果。但就長期而言，資本

因為資本的持續累積，使得長期產出持續增加，具有大於勞動減稅的長期效果。

在既有文獻中，鮮少提及不同種類減稅政策的有效性比較，在本文中，根據模擬

結果提供了以下有趣的政策意涵：若希望減緩短期性經濟衰退，採用勞動減稅政

策會有較大的短期產出擴張效果；但若面臨長期性經濟衰退，政府較佳的政策是

採用資本減稅政策，在長期會有較大的產出擴張效果。 

 

模擬結果 4  考量逃稅的情況下，當資本稅率減少 1%，除了隨著投資與產出的

增加使得稅基的擴張，並且，更進一步地，還造

增加)，因此政府稅收會持續增加，甚至會回到減稅前的水準。另一方面，當勞

動稅率減少 1%，短期總稅收會因減稅而減少，而勞動增加造成的稅基增加幅度

卻不足以完全彌補減稅的成本，因此在長期下，稅收會因減稅而下降。 

說明  理性的代理人已知政府財政的運行法則，根據(31)式，政府的調整方式如

下： 

(1 1 ) (1 ) [ (1 )] =0B G L KS S S V fp Vβ α τ α τΦ− Δ −Δ −Δ + − Δ + + − Δ    (34) 

因此，不論在面對資本或是勞動的恆常性減稅，如前所述，家計部門已知政府的

政法則，因此會預期減稅的瞬間，政府同時因公債增加而減少定額移轉性支財

付。同時，在短期政府會因減稅政策使得整體稅收減少。 

由圖 1 中的稅收部分，顯示了在減稅的瞬間，稅收會因減稅而下降，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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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稅的

及逃稅比例降低，均使得長期稅收會回到減稅前的水準。與 Mankiw and 

Weinzierl(2006) 及 Leeper and Yang(2008)的結論相比較，其最明

稅的回饋效果。在 Leeper and Yang(2008)的文章中，當資本恆常性減稅時，會導

致產出增加進而擴大稅基的結果。又雖然長期稅收上升，但其回饋效果仍無法彌

補減稅的成本，使得減稅後長期總稅收仍低於減稅前的水準。由圖 1 可知，若考

慮資本逃稅的現象，將產生因稅率減低使得逃稅的收益相對變小的效果，故家計

－生產者會減少逃稅(誠實申報比例上升)，進而增加政府稅收。因此，總稅收金

，之後隨著稅基增加與逃稅減少而慢慢回升，甚至

在長期時稅收會回至原水準，亦即可以完全彌補減稅所造成的稅收損失。 

本文發現，有 100%(18.5%)的比率可以因稅基增加與逃稅減少而彌補資本稅

( ) 7,8 Mankiw and Weinzierl(2006)

，但李嘉圖均等定理顯示了這

兩種融通方式對於消費 。而Leeper and Yang 

(2008)則是較為一般化的設定，亦即以公債融通政府赤字。在Leeper and Yang 

(2008)文章中顯示，未考慮逃稅行為下，資本 (勞動 )減稅的回饋效果為

95%(47%)。此外，Mankiw and Weinzierl(2006)在未考量公債融通的情況之下，

若根據模型的原始設定，資本(勞動)減稅的回饋效果為 53%(17%)。為比較分析

起見，若將Mankiw and Weinzierl(2006)模型改為與Leeper and Yang(2008)一致的

稅基會隨著資本稅與勞動稅的減少而增加，以及逃稅比例的下降，就如同熟知的

Laffer curve 之意義，減稅不一定會導致稅收的減少，若擴大稅基的效果足夠大，

稅收則會增加。且與動態評分既存文獻不同的是，在本文中發現：在考量

行為之後，短期的稅收雖會因減稅而減少，但之後隨著資本累積所產生的稅基擴

大，以

顯的差異在於減

額在減稅時點的瞬間會先下降

勞動稅 減稅的損失。 雖然 以當期的定額移轉性支

付融通減稅所造成的財政缺口，而不是以公債融通

、資本、勞動與產出的衝擊效果均相同

                                                       
7 在本文中所使用的美國資料工作比率為 0.23，但若根據台灣或其他亞洲勞動參與率更高的國家的工作比

率，

還會有稅收增加的效果存在。 
8 與 Leeper and Yang (2008)的資本減稅的回饋效果 47%相比，在本文中得到 18.5%的資本減稅回饋效果。

這是因為在模型校准中，我們得到消費-休閒的偏好權數

會得到更大的回饋效果。以當工作比率為 0.33 為例，資本減稅的回饋效果達 122%％，亦即在長期時

χ 為 3.6，而 Leeper and Yang (2008)的設定為 3。因

此，對家計部門而言，勞動使得稅基上升的效果較低，會得到較低的回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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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則整理為模擬結果 7 與模擬結果 8。 

 

示，資本恆常性減稅時，(1)若以增加勞動稅來融通時，

長期

此經濟體

的勞動數量將增加，並進一步推動產出增加。另外一方面，減稅會造成因稅後

需要時間，故在短期間價格效果較大，因此，在減稅的初期，消費會下降，同時

，進而消費也會減

設定，則資本稅(勞動稅)的回饋效果將調整為 67%(25%)。據此，考量逃稅行為

的資本減稅措施，所產生的回饋效果最大，這也說明了為何許多國家的立法機

關，會希望透過減少資本稅率，以期能將吸引一部份因逃稅(避稅)的隱匿資本，

進而增加本國的投資金額。 

 

2.4.2 融通替代方式 

在本節中，我們將比較恆常性資本(勞動)減稅，並且以不同的方式融通所形

成的動態傳遞過程。一般而言，政府支應資本(勞動)減稅所造成的財政缺口，會

以三種方式融通：減少政府支出或移轉性支付以及增加勞動(資本)稅。如圖 2 與

圖 3，顯示不同融通方式下的所形成的動態傳遞過程，同時，我們將經濟體系資

本減稅在不同融通方式的動態傳遞結果與稅收的回饋效果整理為模擬結果 5 與

模擬結果 6，而勞動減稅的部

模擬結果 5  根據圖 2 所

時消費增加幅度趨近於 0，投資與產出會增加，勞動則會減少。(2)若以減少

移轉性支付來融通時，會造成消費、投資、勞動與產出均增加。(3)若以減少政

府支出來融通時，會使得消費、投資與產出均會增加，但勞動則會減少。 

說明  根據圖 2 所示，資本恆常性減稅時，會產生兩種效果，首先是價格效果，

因為投資的機會成本下降，理性的代理人會選擇增加投資與資本累積，並減少消

費支出，同時根據生產函數(5)式，資本與勞動具生產上的互補性，因

系

所得增加所產生的財富效果，使得消費與投資的支出均會增加。由於資本的累積

投資、勞動與產出會上升。但深究長期的路徑會發現，之後的動態傳遞效果會因

為不同的融通方式有很大的差異性。 

首先，若以增加勞動稅來融通，會使得勞動稅後所得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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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模擬

對於稅收所產生的效果之外，首先，若以勞動稅增加的融

通方

少，並且會抵銷資本減稅對於消費的擴張效果，在長期的消費增加幅度趨近於

0。同時勞動稅後所得減少也會降低勞動數量，長期時勞動將會減少，且由於資

本與勞動具生產上的互補性，因此投資長期雖還是增加，但擴張幅度將會縮

其資本累積所帶動的產出增加幅度亦會下降。據此，當資本減稅若以增加勞動稅

來融通時，長期時消費增加幅度趨近於 0，投資與產出會增加，勞動則會減少。 

另外，當採用移轉性支出減少作為融通的方式，會如同課徵一個定額稅的效

果，此舉會造成所得減少，故消費與休閒隨之減少，亦即勞動數量將會增加。同

時，資本使用(累積)會因其與勞動為生產上的互補要素而增加，進而對於產出有

正向的推升效果。由於資本與勞動具生產上的互補性，因此對勞動、投資與產出

而言，以移轉性支付融通方式會有額外擴張的效果，長期效果將使得消費、投資、

勞動與產出均增加。 

最後，當採用政府支出減少作為融通的方式，因為政府支出不進入私部門預

算限制式中，因此家計部門總所得不會因為政府支出減少而下降。換句話說，相

對其他兩種融通方式，減少政府支出將會產生財富效果使得消費與休閒增加(勞

動減少)，因此消費的擴張幅度是三種方式中最大的，長期時得到消費與投資增

加的結果，同時導致勞動減少並且進一步減緩產出增加的幅度。 

 

結果 6  根據圖 2 稅收部分所示，當資本恆常性減稅時，政府採用勞動稅融

通的方式的回饋效果最佳，稅收甚至會超過減稅前的水準；若採行減少移轉性支

付的融通方式，稅收會回到減稅前的水準；反之，若採行減少政府支出的融通方

式，稅收將會減少，在長期時對於稅收不利的現象會更惡化。 

說明  如圖 2 顯示，總稅收的動態傳遞效果將隨著政府融通方式的不同而有極大

的差異。除了資本減稅

式對於稅收有正向的直接效果，雖然之後因勞動下降使稅基減少而產生負向

的間接影響，但其效果不足以影響正向擴張的結果。據此，加總所有效果，總稅

收會增加。其次，若以減少移轉性支付的融通方式，等同於對代理人增課一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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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性支付的融

通方式的回饋效果較低。最後，以減少政府支出的融通方式，會產生財富效果使

本稅來融通，在

勞動具生產上的互補性，勞動的擴張也將因此減緩。歸結以上的分析，減少移轉

產生

扭曲的定額稅，此舉會產生負向的財富效果，減少消費與休閒，並使得勞動數量

增加以及資本累積增加。相較於以勞動稅增加的融通方式，減少移

得休閒增加與勞動減少，導致稅基會因勞動減少而下降，因此稅收的回饋效果最

低。據此，以政府觀點而言，資本恆常性減稅以勞動稅的融通方式長期效果最佳。 

 

模擬結果 7  根據圖 3 所示，當勞動減稅 1%時，(1)若以增加資

長期時會造成消費、投資、勞動與產出均減少的結果。(2)若以減少移轉性支付

來融通時，會造成消費、投資、勞動與產出均增加。(3)若以減少政府支出來融

通時，會使得消費增加，投資沒有影響效果，同時勞動與產出將會減少。 

說明  如圖 3 顯示，若勞動稅恆常性減少 1%時，因稅後實質所得增加，其短期

效果使得勞動、消費與產出均會增加。此時，政府可採行三種融通方式：首先，

若以增加資本稅來融通勞動減稅時，對於消費而言，會因為稅後所得減少而使得

消費下降，同時會因減少資本的稅後報酬，因此投資將會減少。並且因為資本與

勞動具生產上的互補性，勞動將因此減少，同時因為資本累積的減少與勞動數量

的減少，進一步使得所得減少。另外，若採用減少移轉性支付的方式，等同於於

課徵一個定額稅。因此，此舉將會減緩消費與投資上升的幅度，並且因為資本與

性支付的融通方式，雖減緩減稅對於消費、投資、勞動與產出的擴張效果，但其

減稅效果仍是有效的。 

若採取減少政府支出的融通方式，只會影響政府部門的資源分配，並不影響

私部門的預算限制式，因此對於私部門而言，減稅並沒有任何成本，此舉將

財富效果，使得消費與休閒增加(勞動減少)。據此，在長期時，投資沒有變動，

消費會增加，但勞動與產出將會下降。 

 

模擬結果 8  根據圖 3 稅收部分所示，當勞動減稅 1%時，不管採行何種融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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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稅收下降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若以減少政府支

出融

在本節中將依循一般犯罪經濟學的觀點，探討政府採取不同執法態度與強度

、Christian and Gupta(1993)以及 Joulfaian and Rider(1996)認為彼此間存在

向的關係；然而在 Alm et al.(1990)與 Feinstein(1991)的研究中顯示負向的關係。 

長期均衡的影響效果，首先，我們設定不同的處

罰率

下的誠實申報比率會由 74.727%上升至 74.961%。

式，相較於減稅前，稅收均會減少。其中，若採行減少政府支出的融通方式，在

長期時稅收將會進一步減少，對於稅收不利的現象會更惡化。 

說明  若採行移轉性支出的融通方式，如前所述勞動與產出會增加，會進一步推

動稅基的擴張，但仍無法彌補減稅的成本。此外，若以增加資本稅的融通方式，

雖然存在逃稅增加以及勞動減少使得稅收減少的間接效果，但仍小於增加資本稅

收的直接效果，因此，將

通勞動減稅，則會因勞動減少使得稅基下降，進而在長期產生不利稅收的效

果。 

 

2.4.3 政策搭配的減稅政策 

對於減稅政策的影響。雖然在既有文獻已中有許多對此議題相關的研究，但與其

不同的是，在本節中我們將探討不同的處罰方式以及執法強度，對於減稅政策的

長期動態傳遞效果的影響。 

有關逃稅的既存文獻中，許多研究均指出稅率對於逃稅的頻率或是比例具有

推進能力(driving force)，如 Torgler(2002)、Kirchler(2007)、Maciejovsky et al. 

(2007)；然而有關處罰率所產生的衝擊效果卻是不明確且通常並非顯著(Baldry, 

1987; Fischer et al., 1992; Fortin et al., 2007)。此外，在實證資料的研究上，對於

處罰率與存在逃稅下的稅收之間的效果並未達到一致的結論。例如，Clotfelter 

(1983)

正

為了能更清楚瞭解處罰率對

，在資本恆常性減稅 1%，並且政府以減少移轉性支付的融通方式下，探討

處罰率與減稅效果的影響。在穩定均衡下，如傳統的分析一般，處罰率的提高對

於均衡資本稅誠實申報比例有正向的效果。在此模型中，如表 3 所示，當處罰率

由 1.5 提升至 1.59，穩定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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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當處罰率由 1.5 下降至 1.41 時，則誠實申報比率會由 74.727%降低至

74.493%。換句話說，當經濟體系面臨較嚴格的法律環境，則經濟體系會從較高

的申報比率與稅收，以及較低水準的消費、投資、勞動以及產出的初始的穩定狀

態出發。 

在已知處罰率對於初始值的影響後，我們進一步探討不同處罰率的長期動態

傳遞效果。如圖 4 所分別顯示，在不同處罰率的減稅政策所形成的產出、稅收以

及申報比率的長期穩定水準。我們將結果整理為實證結果 9。 

 

實證結果 9  若搭配較高處罰率的減稅政策，對於產出有較大的長期擴張效果，

但卻會降低稅收的長期擴張效果，並且使誠實申報比率的增加幅度(逃稅減少幅

度)降低。 

說明  在一個較嚴格的法律環境下(如高處罰率或高查獲率)，則經濟體系中會得

到較高的申報比率的初始穩定狀態值。因此，若面臨資本恆常性減稅，初始申報

比率越高，減稅對於逃稅減少的效果越小，亦即，逃稅減少的幅度(誠實申報比

例增加幅度， 0VΔ > )將會下降。同時，處罰率較高會導致預期資本所得稅率 KE
tτ

提高，因此政府預期稅收增加，在平衡預算下，將減少作為融通工具的移轉性支

付。據此，移轉性支付減少的幅度將會縮減，從而進一步擴張正向的財富效果，

使得消費與投資金額增加。並且因為資本與勞動具生產上的互補性，使得勞動數

量增加，進一步帶動產出的增加。

，總結來說，高處罰率下的減稅政策對於稅收而言，具有兩種不同的效

果：減稅加強稅基擴張的效果，以及縮減逃稅減少的效果，前者會使稅收增加而

後者卻有相反的效果。在本文模型參數的設定下，後者的效果會強於前者，因此

高處罰率會得到降低稅收擴張效果的幅度之結果。 

相同地，如圖 所示，當執法強度增加 查獲機率增加

增加相同的長期動態傳遞效果，使得誠實申報與稅收增加的幅度減少，並且擴大

 

因此

5 ( )，亦會產生與處罰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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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率與查獲比率)會有利於實行減稅政策後的消費、投資、勞動與產出等項目，但

卻因原先就處於較誠實申報的經濟體系，故因減稅導致逃稅減少的幅度縮減，並

導致稅收增加的幅度縮小，不利於稅收項目的擴張。 

 

2.5 結論 

本文在加入逃稅的討論後，進行了減稅的動態評分，並將所得結果與既存文

獻如 Mankiw and Weinzierl(2006)，與 Leeper and Yang(2008)進行比較。直覺上，

當逃稅的現象存在時，稅率的降低將會鼓勵代理人更誠實地申報所得，因此將直

接增加政府的稅收。另一方面，由於代理人減少將資源用於逃稅這種不具生產力

的行為上，因此也加強了其在總體經濟上的回饋效果，進而對稅收產生正面的影

響，進而得到減稅可以帶來更多的回饋效果的結論。為了對這假說的檢驗，本文

採用 DSGE 模型進行分析，得到以下的結論：若資本稅減少 1%時，以移轉性支

付融通下的回饋效果能夠完全彌補減稅的成本，若以勞動稅增加的融通方式甚至

會得到更高的回饋效果。但對於勞動所得的減稅政策，不論以何種方式融通，稅

，換言之，稅收會因減稅而

。 

在本文中所得到的另一項重要結論是，以傳統犯罪經濟學的角度分析，較嚴

格的執法環境

資、勞動與產出等項目，但卻因原先就處於較誠實申報的經濟體系，故因減稅導

致逃稅減少的幅度縮減，並導致稅收增加的幅度縮小，不利於稅收項目的擴張。 

產出增加的正向效果。就政策搭配的意涵而言，較嚴格的執法環境(較高的處

基的增加將無法完全彌補減稅對於稅收所帶來的損失

減少

(較高的處罰率與查獲比率)會有利於實行減稅政策後的消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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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將求解過程更明確的展現，我們求解方式描述如下，首先，根據(4)、

(10)-(12)以及(16)-(21)式，經濟體系的動態均衡包含家計-生產者的決策變數

{ } 0
 ,  ,  t t t,tC ∞

t
L K B

=
、 價 格 變 數 { } 0

,  ,  t t t t
W Rρ ∞

=
、 政 府 政 策 變 數

{ } { }
0t t=

,  G ,  ,  , L KB τ τ
∞

Φ ，以及考量逃稅的變數
∞

,  KEV τt t t t 0tt t =
。 

DSGE

log-form  

為了利用 模型，進行考量逃稅下的動態評分，我們對所有變數進行

轉換可以獲得以下諸式：

2

1

[1 (1 ) ] 2 (1 )
               (1 )

t t t t t

t

CC KK GG z V p YY zVY V V pYp
d KK

α η α η

−

+ + − − − − − − +

= −
t ，  (A1) 

1)1( −=−− ttt KLY αα ，          (A2) 

t1
C

t t tC NR Cσ σ ϕ−− + = − + ，         (A3) 

t ，            (A4) t tW Y L= −

1(1 ) (1 )KE KE KE
t tNRKNR Y Y Y K d NR Kα τ α τ τ α t−− − + = − − ，   (A5) 

t1 1
C

t t tC C Rσ σ ϕ− −− = − − + ，          (A6) 

1 (1 ) [ (1 )]L L L
t t t tL L L C Yθ σ τ τ⎡ ⎤+ − + − + − =⎣ ⎦ 0τ ，     (A7) 

1(1 )t t tII KK d K −− = − − ，          (A8) 

1 1

[ (1 )] [(1 ) ( )

 (1 ) (1 ) ( )

K L K
t t

K L L K K
t t

t t

GG Y f V pp V fp fpV S p YY

V Y fp V Y Y V fp fpV BB S YS
RBR RBB

η α τ α τ ατ η

α τ α τ τ ατ τ

Φ

Φ 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

t t ， (A9) 

[ (1 )] [(1 ) ( ) ]

                 (1 ) (1 ) ( ) 0

K L K
t t

K L L K
t t

TT Y f V pp V fp fpV p YY

V Y fp V Y Y V fp fpV

η α τ α τ ατ η

α τ α τ τ ατ τ

+ − − − − + + − −

− − − − − + −
t

K
t =

，  (A10) 

，           (A11) 

，           (A12) 

0=−− G
ttt SYG

0=++− B
ttt S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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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

t tq SΦ
− ，            (A13) 

，            (A14) 

SΦ =

1

1

G G B
t tS q S −=

K K K B
t tY q S K

t tτ μ ε− = + ，          (A15) 

，          (A16) 

−

t1
LB

t
L

t
LL

t SqY εμτ +=− −

02)1( =−+− tt
K
t pfpVVzfp τττ ，       (A17) KK

( (1 ))KE KE K K
t tV fp Vτ τ τ τ− + − − (1 )

                     [ 2 (1 ) ] 0

K
t

K K
t

fp V p

V z V fp V

τ

τ τ

−

− − − − =
，     (A18) 

1
K K K K
t t tε ρ ε ζ−= + ，           (A19) 

L
t1

L L L
t tε ρ ε ζ−= + ，           (A20) 

p
t tp ζ= 。             (

其中，

A21) 

C
t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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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消費項的預期誤差值，且 K 與 L
tε tε 分別為資本與勞動稅收的政府財

K政法則之差異項，我們假設其為 AR(1)的型態，並且令跨期誤差項分別為 tζ 與

p
tL

tζ 。同時根據文中的設定，被查獲之機率在未經對數轉換前可表示為 tp peζ= ，

因此經對數轉換後會如(A21)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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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mark values 

 

α  capital share 0.36 
β  discount rate 0.96 
σ  inverses of elasticity of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of consumption 1 
θ  inverses of elasticity of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of leisure 1 
d  capital depreciation rate 0.1 
χ  preference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3.6 

GS  government expenditure-output ratio 0.178 
SΦ  lump-sum transfer-output ratio 0.07 

BS  government bond-output ratio 0.376 
Kτ  capital income tax rate 0.35 
L  labor income tax rate 0.25 τ

z  unit cost of tax evasion 0.6 
f  fine rate 1.5 
p  probability of detecting 0.089 
η  unit cost of tax punishment as a fraction of GDP 0.002 

表 1    基準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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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run B  0.442(基準數值) s
稅率變動幅度 1%KτΔ = −  1%LτΔ = −  

Gq  -0.119 -0.130 

qΦ  -0.341 -0.371 
Lq  0.149 — 
Kq  0.206 — 

表2  政策法則變動下的財政調整變數 

 

 

 

 

 

 

處罰 水 C  K  L   率 準 V  Y
1.f 41  0.74493 0.16911 0.55399=  0.23776  0.32239
1.5  0.74727 281 0.23764 0.32205 

1.59  0.74961 0.16893 0.55164 0.23753 0.32171 
f = 0.16902 0.55

f =

表3  處罰率與資本減稅1%政策搭配的穩定均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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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以移轉性支付融通制度下資本與勞動的減稅效果 

 

 

 

 

 

port Rate

“－”：Capital tax cut；  “–∙”：Labor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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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資本稅減稅以移轉性支出、政府支出與勞動稅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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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勞動稅減稅以移轉性支出、政府支出與資本稅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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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與處罰率政策搭配的減稅效果 

“－”：f=1.5；  “․․”：f=1.41； “- -”： f=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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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執法強度政策搭配的減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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